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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編號:  245/2012/A 

日期:  2012 年 04 月 26 日 

關健詞：  可被中止效力之行為、中止效力之要件 

 

摘要： 

- 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20 條之規定，只有下列行為可被中止其

效力： 

a) 有關行為有積極內容； 

b) 有關行為有消極內容，但亦有部分積極內容，而中止效力僅限

於有積極內容之部分。 

- 除上述要件外，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21 條第 1 款之規定，中

止有關行為之效力需同時具備下列三項要件： 

a) 預料執行有關行為，將對聲請人或其在司法上訴中所維護或將

在司法上訴中維護之利益造成難以彌補之損失； 

b) 中止行政行為之效力不會嚴重侵害該行為在具體情況下所謀

求之公共利益； 

c) 卷宗內無強烈跡象顯示司法上訴屬違法。 

裁判書制作人 

何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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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之中止裁判書 

 

卷宗編號:   245/2012/A 

日期:    2012 年 04 月 26 日 

聲請人:   A 

被聲請實體: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 

* 

一.  概述 

聲請人 A，詳細身份資料載於卷宗內，不服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宣

告其及有關家團成員之臨時居留許可失效，向本院提出中止有關決定

之效力的聲請，理由詳載於卷宗第 2 至 7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

轉錄1。 

                                                 
1
 聲請人之聲請結論如下： 

1. 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25 條 1 款及第 123 條 1 款 b)項之規定，聲請人將本效力之中止之

保全程序與司法上訴之起訴狀一併提交; 

2. 本司法上訴之提起屬適時，貴院其有權限審理本司法上訴;  

3. 於 2003 年 7 月 30 日，申請人依據第 14/95/M 號法令之規定，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出投

資不動產之臨時居留申請; 

4. 申請人及其家團成員，包括妻子 B、父親 C、母親 D 及女見 E，均於 2005 年 4 月 25 日獲批

於澳門地區定居之許可;  

5. 直至 2012 年 3 月 3 日，被申請實體作出批示，指出申請人於購買位於澳門氹仔 XX 街 X 號 X

樓 X 座獨立單位時，不實申報不動產之價值，以圖避稅，因此宣告申請人及有關家團成員的

臨時居留許可失，對此，申請人表示不同意; 

6. 根據第 14/95/M 號法令第 1 條第一款 b)項及第 2 條第一款 d)項之規定，對不動產作投資金額

不少於澳門幣一百萬元之長期性投資，己視為重大投資及符合在澳門地區定居之資格; 

7. 但被申請實體卻指申請人將實為 150 多萬的價值虛報為 1,009,400.00 澳門元，以圖逃稅，並

以相關不動產作為申請投資居留許可的依據，並宣告申請人及有關家團成員的臨時居留許可

失效; 

8. 須特別指出，即使申請人有否如被申請實體所指虛報 150 多萬的會值虛報為 1,009,400.00 澳

門元，申請人仍完全符合申請投資不動產之臨時居留之條件;  

9. 因為根據當時生效的第 14/95/M 號法令，有關投資金額不少於澳門幣一百萬元，已視為重大

投資及符合在澳門地區定居之資格; 

10. 訂立上述制度之目的，是為著澳門之經濟發展及所實行之投資促進政策，故有需要制定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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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措施，以吸納視為具有經濟效益之投資及使高質豪之人力資源留下來，該等措施亦能使

企業家、管理人員、具特別資格之技術人員留在本地區; 

11. 因此，申請人完全符合申請投資不動產之臨時居留之條件，此外，正如被申請實體於 2005

年 4 月 25 日所批准一樣，申請人及其家閣成員符合於澳門臨時居留之資格; 

12. 再者，根據《印花稅規章》第 61 條一款 a)之規定，倘被申請實體認為申請人虛報 150 多萬的

價值虛報為 1,009,400.00 澳門元，應要求申請人支付有關稅款，並非在不給予申請人聽證及

提出證據之情況下，突然宣告申請人及有關家團成員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 

13. 因此，申請人符合在澳門地區定居之前題下，被申請實體不應宣告申請人及有關家團成員的

臨時居留許可失效; 

14. 此外，被司法上訴所針對之實體從沒有考慮司法上訴人及其家團成員在澳門生活多年，妻子

已在澳門有工作、小孩正在讀書等因素，沒有對司法上訴人及其家團成員處以較為合適的決

定，例如罰款及補交稅款等，違反了《行政程序法典》第 5 條二款規定之適度原則; 

15. 在行政司法上訴案內，申請人將詳細指出上述批示為非有效之依據;  

16. 基於上述內容，不存在認定申請人作出違法之事實。  

17. 於 2003 年 7 月 30 日，申請人依據第 14/95/M 號法令之規定，就購買位於澳門及氹仔 XX 街

XX 號 X 樓 X 座獨立單位，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出投資不動產之臨時居留申請; 

18. 申請人及其家團成員，包括妻子 B、父親 C、母親 D 及女兒 E，均於 2005 年 4 月 25 日獲批

於澳門地區定居之許可;  

19. 申請人及其家團成員，自始便開始在澳門定居、生活、讀書及工作; 

20. 申請人之妻子 B，於 XX 有限公司工作，由 2006 年 8 月 7 日工作至今; 

21. 申請人之長女 E，現年 11 歲，於澳門 XX 學校讀書，現正就讀小學五年級; 

22. 於 2008 年 10 月 2 日，申請人之妻子 B 誕下次女 F，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第 1474405(6);  

23. 次女 F 現年 4 歲，於澳門 XX 學校就讀幼兒教育一年級 A; 

24. 於 2011 年 11 月 20 日，申請人之妻子 B 誕下幼女 G，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第 XX ;  

25. 幼女 F 現時只有 4 個多月大，由申請人及其妻子照顧;  

26. 申請人及其父母、妻子、兒女均於澳門定居、有穩定工作、兒女由小到大一直在澳門地區接

受教育及生活; 

27. 倘在司法上訴確定前執行上述非有效之行政行為，將嚴重影響申請人及其父母、妻子、女兒

的正常生活，妻子會因此而失去工作，11 歲的女兒亦無法繼續在澳門地區讀書; 

28. 此外，倘執行上述非有效之行政行為導致申請人及家團成員無法逗留於澳門，將使分別年僅

4 歲及 4 個月大的女兒無人看管及照顧，同樣無法在澳門地區讀書及生活; 

29. 當兩名分別年僅 11 歲及 4 歲的小朋友(長女及次女)因環境變遷而導致留級或學業被影響，有

關後果及損害是難以彌補的，甚至將成為小朋友由小到長大後的遺悔，或以後被標籤化為留

級生，並對兩位小朋友的心理造成創傷; 

30. 再者，由於兩名分別年僅 4 歲及 4 個月大的女兒(次女及幼女)在澳門出生，持有澳門永久性

居民身份證，因此其根本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戶籍及身份證，同樣不能跟隨申請人及母親

到中國內地生活; 

31. 因此，執行上述非有效之行政行為，將對申請人及將在司法上訴中所維護的利益造成難以彌

補之損失; 

32. 因此，執行上述非有效之行政行為，將對申請人及將在司法上訴中所維護的利益造成難以彌

補之損失。 

33. 正如上述所措，執行上述非有效之行政行為，將對申請人及將在司法上訴中所維護的利益造

成難以彌補之損失;而中止上述行政行為之效力並不會引致損害要求中止之行為所謀求之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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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聲請實體沒有就上述聲請作出任何答覆。 

* 

檢察院認為應判處有關聲請理由成立，內容載於卷宗第 34 及其背  

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 

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 

不存在待解決之無效、抗辯或其他先決問題。 

* 

二.  事實 

已審理查明之重要事實： 

1. 於 2005 年 02 月 24 日，聲請人及其家團成員獲批於澳門臨時居

留，有效期至 2014 年。 

2. 於 2012 年 02 月 21 日，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作出批示，批准宣

告聲請人及其家團成員的臨時居留許可失效。 

3. 聲請人之長女 E 現年 11 歲，於澳門 XX 學校就讀小學五年級。 

4. 聲請人之次女 F 現年 4 歲，持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 XX，於澳門

                                                                                                                                               
34. 現在中止執行之對象純為停止執行行政機關所作出之一個非有效之行政行為一可能引致行政

機關將來需向申請人承擔民事責任; 

35. 另一方面，亦不存在〈行政訴訟法典〉第 121 條 1 款 c)項所述之障礙，因為卷宗內並無任何

資料顯示提起行政司法上訴屬違法; 

36. 因此，中止批示之行政行為之效力不會嚴重侵害該行為在具體情況下所謀求之公共利益，相

反，在等待司法上訴待決階段執行批示之行政行為，將嚴重侵害申請人之權利，申請人提出

本保全程序是有依據的，所要求中止的行政行為是非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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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學校就讀幼兒教育一年級。 

5. 聲請人之幼女 G 現 4 個多月大，持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 XX，

由聲請人及其妻子 B 照顧。 

6. B 於澳門 XX 有限公司工作。 

* 

三.  理由陳述 

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 120 條之規定，只有下列行為可被中止其

效力： 

a) 有關行為有積極內容； 

b) 有關行為有消極內容，但亦有部分積極內容，而中止效力僅限

於有積極內容之部分。 

在本個案中，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的決定是一具積極內容的行為，

就是改變了聲請人原來可合法留澳居住的法律狀態，故符合上述法規

之規定。 

除上述要件外，《行政訴訟法典》第 121 條第 1 款還規定了效力之

中止需同時具備了下列三項要件： 

a) 預料執行有關行為，將對聲請人或其在司法上訴中所維護或將

在司法上訴中維護之利益造成難以彌補之損失； 

b) 中止行政行為之效力不會嚴重侵害該行為在具體情況下所謀

求之公共利益； 

c) 卷宗內無強烈跡象顯示司法上訴屬違法。 

且讓我們分析有關聲請是否符合上述要件。 

就第一項法定要件方面，聲請人主要指出以下其認為難以彌補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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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 失去工作及收入。 

- 將無法留澳繼續照顧未成年人 F 及 G。彼等是澳門永久居民，

分別是 4 歲及 4 個多月大。 

- 另一名女兒 E，現年 11 歲，於澳門 XX 學校就讀小學五年級，

不中止有關行為的效力意味著其需中途輟學，無法繼續正常學

業。 

關於聲請人所提出的第一項損失，我們並不認為是難以彌補的，因

為有關損失主要為金錢損失，是完全可以透過賠償機制彌補的。 

就其餘兩項所提出的損失方面，我們則同意聲請人的觀點，認為倘

執行有關行為，將對三名女兒產生難以彌補的損失，特別是 E 方面。 

事實上，雖然聲請人可以將女兒們帶回內地照顧並讓女兒 E 繼續在

內地升學，但由於兩地的教學方式及內容均不盡相同，且短時間內難

找學位，故若不中止有關行為的效力，女兒將會失學，而這一損失並

非金錢可以完全彌補的。 

就後兩項法定要件方面，卷宗內沒有任何資料顯示，而被聲請實體

亦沒有提出中止行政行為之效力會嚴重侵害該行為在具體情況下所謀

求之公共利益或聲請人們就有關行為欲提起之司法上訴屬違法。 

基於此，我們認為聲請人所請求效力之中止的保全措施符合所有法

定要件，應予批准。 

* 

四.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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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裁決批准聲請人的保全措施請求，中止澳門經濟財政司

司長於 2012 年 02 年 21 日宣告聲請人 A 及其家團成員之臨時居留許可

失效之決定的效力。 

* 

訴訟費用由被聲請實體支付，但其享有主體豁免。 

作出適當通知及採取適當措施。 

* 

2012 年 04 月 26 日 

何偉寧 

José Cândido de Pinho 

賴健雄 

 

Estive presente 

米萬英 


